中山醫學大學標誌及商標使用申請表（非商業使用）
＊本申請表僅適用校內各單位、教職員工生、學生社團及各地校友會等之非商業使用(名片、公務文書使用免申請)
非商業使用之公務文書使用包含：公文、海報、文宣紙張、宣傳布條、證書等此類型無需申請。
申請日期：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收件編號：
	申請單位名稱 
	

	單位主管/
指導教師
	

	聯絡人
	姓名
	

	
	電話
	

	
	Email
	

	申請使用
	□校名□校徽
□各學院、系所、中心名稱
□各學院、系所、中心徽章
□表徵本校形象之標誌
	□使用原圖
□加工設計 (請附設計圖稿)

	申請附件
	□標誌及商標使用切結書。
□標誌及商標使用計畫書乙份，計畫書內容應包含：
  1.商標應用目的。
  2.商品應用品項及設計理念、設計圖及彩色實物圖樣說明。
  3.申請授權使用期間。

	申請人簽章
	申請單位主管/指導教師
簽章
	產學營運處技術移轉中心
承辦人員

	
	
	


註：申請案採隨到隨審制，若實施內容與授權使用性質不符或涉及商業行為，將會終止授權使用。
[bookmark: _GoBack]中山醫學大學標誌及商標使用審查表（非商業使用）
申請日期：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收件編號：
	審查結果
	□通過      □不通過  

	產學營運處
審核章
	
	日期
	

	
審查意見
說明
	      學年度第      學期第      智慧財產查委員會會議決議：




















115.05.11製表

